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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首支跟踪 FTSE Russell 指数的 ETF 

 中国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嘉实基金推出首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巩固了 FTSE Russell 在提供中国市场基准指数领域的领导地位 

 
全球指数和数据供应商 FTSE Russell 宣布，嘉实基金（HFM）已获得授权使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并推出嘉实富

时中国 A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ETF）。该基金今天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是当地首支跟踪

FTSE Russell 指数的 ETF。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 A 股 ETFs 参与中国蓝筹股市场的增长。凭借开发中国市场指数的优秀往绩，FTSE Russell

中国基准指数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国际投资者和基金发行机构的广泛认可，被视为中国股市的重要指标，也是开发

中国市场相关投资产品的必然之选。全球约有 300 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以富时中国指数做为基准或跟踪标的。  
 

FTSE Russell 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白美兰 表示： 

“我们很高兴能够与嘉实基金合作，以满足投资者对捕捉中国投资机会的需求。中国在向国际和地区投资者开放

A 股市场方面持续取得理想进展。我们有一系列具透明度的基准工具和指数，适合设计各类投资产品以满足国际

客户的需求，方便他们跟踪其投资绩效及开发 ETF 等投资产品。”  

 

嘉实基金 机构投资和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 经雷 表示：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新兴市场，也是全球资金没有配置的最后一块大市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

步国际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机构配置中国 A 股。富时中国 A50 指数选取了 A 股沪深两市中最具代表性的

50 家公司，能更好地代表 A 股市场上优质蓝筹股的表现，在国际机构客户及高端净值客户中的认可度非常高。

我们很高兴能够成为在中国大陆市场第一家管理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的基金公司。”  

 

如要了解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详情，请访问以下网站：http://www.ftse.com/products/indice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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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TSE Russell: 

FTSE Russell 是全球提供创新指数编制、分析与数据方案的领跑者，计算数以千计的独特指数，用以量度全球超过 80 个国家的市场和资产类

别基准，涵盖全球 98%的可投资市场。 

 

FTSE Russell 指数的专业知识与产品获全球机构投资者和零售投资者广泛使用，现时以 FTSE Russell 指数作基准的投资产品总值超过 10.8

万亿美元。在过去 30 多年来，众多领先的资产所有人、资产管理人、ETF 提供商和投资银行均以 FTSE Russell 指数作为投资业绩比较基

准，并且用以创立 ETF、结构性产品和指数衍生品。 

 

FTSE Russell 指数的设计与管理基于最高的行业标准：指数的编制方法透明、有规则可循，并由领先的市场参与者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

督。FTSE Russell 完全遵守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原则，其合规声明也获得独立认可。另外，为配合客户需要及建立良好的客户合作

关系，FTSE Russell 专注于指数创新，致力强化其产品服务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 

 

FTSE Russell 由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全资持有。 

 

欲知更多资讯，请登录 www.ftseruss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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